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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周村区开展涉金融领域失信问题

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

周政办字〔2017〕148 号

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周村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区政府有关部

门，有关单位：

《周村区开展涉金融领域失信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》已

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7 年 12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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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村区开展涉金融领域失信问题

专项治理工作方案

为贯彻《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涉金融领域失信

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淄政办发明电〔2017〕32 号）要

求，确保涉金融领域失信问题专项治理工作落实到位，根据我

区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总体目标

通过开展涉金融领域失信问题专项治理，进一步整治非法

集资、金融诈骗和恶意逃废债等涉金融领域严重失信行为，探

索建立涉金融领域信用建设长效机制，持续优化提升我区金融

生态环境，为金融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提供更加坚强的信用保障，

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、促进金融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做出更大

贡献。

二、工作内容

（一）全面核查我区涉金融失信企业情况。在国家推送名

单的基础上，各镇、街道、周村经济开发区和有关部门要对纳

入名单的失信企业进行全面核查，摸清风险底数。

（二）督促涉金融领域失信企业限期整顿。结合核查摸底

情况，按照“区别对待、分类处置”原则，对名单内企业主体依

法进行差异化治理整顿。对列入涉金融严重失信行为人名单和

失信关联黑名单的失信企业，要督促其尽快全面履行法定义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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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与申请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并履行完毕。对于确实没有能力

履约的，要通过提出整改要求、限制开展业务等措施加强监管，

避免个体性信用风险蔓延传染。对列入失信重点关注名单的企

业要分类整改。其中，对工商（市场监管）部门列入经营异常

名录的失信企业，要督促其尽快纠正失信行为，对符合移出经

营异常名录的企业，按照“谁列入、谁移出”的原则，依法作出

移出决定，标注为正常经营状态，争取将名录中的失信企业清

零；对列入非法集资预警名单的企业，要加强风险排查及跟踪

监测，及时对存在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和主要负责人进行

查处。

（三）加强风险防范和舆论引导。对可能引发金融风险的

失信企业，要尽可能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，防止向上集中风

险、左右扩散风险，避免个案风险发酵和引发连锁效应。对市

场敏感领域的治理整顿，要多做少说，甚至只做不说，坚决避

免处置不当引发“次生风险”。同时，也要积极做好舆论引导，

更多地正面报道各镇、街道、周村经济开发区和有关部门积极

贯彻落实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，开展涉金融领域失信行为专

项治理的工作举措和正面效果，防止恶意炒作和刻意放大涉金

融失信问题，避免引发不利影响。

三、任务分工

（一）对列入涉金融严重失信行为人名单和失信关联黑名

单的失信企业，加强核查，并督促其尽快全面履行法定义务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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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申请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并履行完毕。（区法院、区金融办、

各镇、街道、周村经济开发区负责，区发改局、区商务局配合）

（二）对涉金融严重失信行为人名单和失信关联黑名单中，

经核实确没有能力履约的，要通过提出整改要求、限制开展业

务等措施加强监管，避免个体性信用风险蔓延传染。（区金融办、

区商务局、各镇、街道、周村经济开发区负责）

（三）对于被工商（市场监管）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

涉金融失信企业，进行核查，并督促其尽快纠正失信行为，争

取将名录中的失信企业清零。（区工商局、各镇、街道、周村经

济开发区负责，区发改局、区商务局、区金融办配合）

（四）对列入非法集资预警名单的企业，通过核查和督促

整改，加强风险排查及跟踪监测，及时对存在严重违法违规行

为的企业和主要负责人进行严肃查处。（区金融办、各镇、街道、

周村经济开发区负责）

（五）做好涉金融领域失信问题专项治理工作信息联络，

及时调度、统计、汇总专项治理各阶段工作开展情况。由各镇、

街道、周村经济开发区每月 20 日前将工作开展情况报区发改局，

区发改局上报市发改委。做好“信用淄博”网站信息发布，并将

有关失信企业信息纳入淄博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，指导、督促

有关部门对相关失信企业实施联合惩戒。（区发改局、各镇、街

道、周村经济开发区负责，区法院、区商务局、区工商局、区

金融办配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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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做好涉金融领域失信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新闻宣传和

舆论引导。（区委宣传部、区发改局、区金融办负责，各镇、街

道、周村经济开发区、区法院、区商务局、区工商局配合）

四、方法步骤

（一）动员部署阶段（2017 年 12 月中旬）。根据市涉金融

领域失信问题专项治理要求，制定我区专项治理方案，召开专

项治理工作会议，全面启动我区涉金融领域失信问题专项治理。

（二）全面核查阶段（2017 年 12 月下旬）。各镇、街道、

周村经济开发区及相关部门对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失信企业，

实施全面核查，摸清风险底数。对名单中存在严重违法违规线

索的企业，综合采取看合同、调流水、查系统、审制度、谈高

管等方式，核实企业业务模式、资金往来等情况，最终形成准

确、完整的我区涉金融领域失信企业名单。

（三）督促整改阶段（2018 年 1 月—3 月）。各镇、街道、

周村经济开发区根据专项治理工作要求和任务分工，分类施策，

精准发力，对列入涉金融领域失信名单的企业，进行督促整改。

（四）联合惩戒阶段（2018 年 4 月）。自 2018 年 4 月 1 日

起，对限期内仍未整改到位，经核实仍存在严重违法违规问题

的失信主体，将正式列入涉金融领域严重失信行为人名单，通

过“信用中国”“信用山东”“信用淄博”网站等向社会公布，纳入全

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、山东省和淄博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，由

相关部门根据《关于对涉金融严重失信行为人实施联合惩戒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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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作备忘录》（发改财金规〔2017〕454 号）开展失信联合惩戒。

五、组织领导

（一）加强领导。成立以分管区长为组长的专项治理工作

协调推进领导小组，推进涉金融领域失信问题专项治理工作，

协商解决专项治理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。

（二）明确职责。各镇、街道、周村经济开发区分别成立

以分管同志为组长的专项治理推进小组，切实承担起防范和处

置涉金融领域失信企业摸排和清理工作。同时，妥善处置金融

领域不稳定问题，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。

附件：1．周村区涉金融领域失信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协调

         推进领导小组名单

      2．周村区涉金融领域失信企业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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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周村区涉金融领域失信问题专项治理工作

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名单

组  长：路德芝  区委常委、区政府副区长

副组长：朱玉刚  区发改局局长、区服务业发展局局长

成  员：张  帆  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

        吕志学  区商务局局长、侨办主任

        韩  锋  区工商局局长

        董建生  区金融办主任

        王晓峰  王村镇镇长

        刘鸿智  南郊镇镇长

        高  梅  大街街道办事处主任

        李  健  丝绸路街道办事处主任

        杨慧珠  永安街街道办事处主任

        贾  昊  青年路街道办事处主任

        周  强  城北路街道办事处主任

        杨建祖  区法院南营法庭庭长

        王娜娜  区发改局副局长

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发改局，朱玉刚同志兼任

办公室主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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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周村区涉金融领域失信企业名单（工商异常名录）

序号 所属区县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工商注册号
组织机

构代码

注册

城市
机构类型 失信类型

1 周村区 淄博丰硕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9137030667814805X9 370306228039074 淄博 投资咨询 经营异常

2 周村区 淄博恒凯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913703065965508463 370300200024504 淄博 投资咨询 经营异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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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抄送：区委办，区人大办，区政协办，区纪委办，区人武部，区法院，
      区检察院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2 月 20 日印发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
